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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西倍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 年 3 月 20 日 

2. 会议召开地点：深圳市西倍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方式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0 年 3 月 13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王庆 

6. 会议列席人员：马苑哲、许玉金、彭启红 

7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 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4 人。 

董事张敏丽因个人原因缺席，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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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相关要求，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，修订内容详见公

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8）。 

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相关要求，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，修订内

容如下： 

（1）第六条修订为：“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，应当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

具法律意见并公告： 

（一）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

和本规则的规定； 

（二）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；  

（三）会议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；  

（四）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。” 

（2）第十二条第二款修订为：“公司的下列关联交易，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： 

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（提供担保除外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

产 5%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的交易，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以上

的交易。”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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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相关要求，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，修订内容

如下： 

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修订为：“根据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执行。”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相关要求，拟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修订，修订后

的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10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陈松发为公司监事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监事许玉金因个人原因辞去监事职务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

定人数，公司股东提名陈松发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。 

陈松发，男，1994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汉族，大专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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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。2016 年 7 月—2017 年 4 月，就职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担任业务发展部销售

专员，2017 年 5 月—2018 年 6 月，就职于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业务

部销售专员，2018 年 7 月至今，就职于国药集团（广州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担

任医院部销售经理。 

经董事会核查，提名监事陈松发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，不属于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，且该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董事会同意将该提案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林宇帆为公司监事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监事彭启红因个人原因辞去监事职务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

定人数，公司股东提名林宇帆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。 

林宇帆，男，1995 年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汉族，大专学

历。2016 年 6 月—2018 年 9 月，就职于上海荻硕贝肯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担任

营销中心销售代表，2018 年 9 月—2018 年 11 月，就职于广州燃石医学检验所有

限公司担任销售部区域经理，2018 年 12 月—2019 年 6 月，就职于上海源奇生物

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销售部销售代表，2019 年 7 月至今，就职于广州君瑞康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销售部高级技术支持。 

经董事会核查，提名监事林宇帆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，不属于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，且该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董事会同意将该提案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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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公司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

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深圳市西倍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深圳市西倍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3 月 24 日  

 


